一、计算依据

1. 《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》（JGJ/T 151-2008）；
2. 《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》；
3. 《建筑幕墙工程技术标准》；
4. 本项目幕墙设计图纸、材料选型报告及相关技术参数。
二、工程概况

本项目幕墙类型为[玻璃幕墙/金属幕墙/复合幕墙]，幕墙总面积[X]㎡，分布于建筑[外立面/特定楼层]，主要由面板、型材、密封材料及保温层组成。面板采用[Low-E中空玻璃/钢化玻璃等]，型材采用[断桥铝合金/钢结构等]，保温材料采用[岩棉/挤塑聚苯板等]，设计满足建筑节能及外观装饰双重需求。
三、计算参数与边界条件

（一）计算参数

1. 面板参数：玻璃厚度[X]mm，层数[X]层，气体间层厚度[X]mm，导热系数[X]W/(m·K)，远红外线半球发射率[X]；
2. 型材参数：型材截面尺寸[X]mm，导热系数[X]W/(m·K)，线传热系数[X]W/(m·K)；
3. 保温材料参数：厚度[X]mm，导热系数[X]W/(m·K)，密度[X]kg/m³；
4. 密封材料参数：导热系数[X]W/(m·K)，气密性等级[X]级。
（二）边界条件

遵循《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》要求，采用稳态传热计算方法，空气渗透量按零计算：
1. 冬季标准计算条件：室内温度20℃，室外温度[-X]℃，室内相对湿度40%；
2. 夏季标准计算条件：室内温度26℃，室外温度35℃，室内相对湿度60%；
3. 表面换热系数：室内对流换热系数[X]W/(m²·K)，室外对流换热系数[X]W/(m²·K)。
四、热工性能计算

（一）传热系数计算

幕墙传热系数U值按各组成部分（面板、型材、密封缝）面积加权平均计算，公式如下：U = (U₁A₁ + U₂A₂ + U₃A₃)/(A₁+A₂+A₃)，其中U₁、U₂、U₃分别为面板、型材、密封缝的传热系数，A₁、A₂、A₃分别为对应部分面积。
计算结果：幕墙整体传热系数U = [X]W/(m²·K)，满足规范要求的[X]W/(m²·K)限值。
（二）遮阳系数计算

采用规范规定的简化计算方法，结合面板太阳光总透射比，计算幕墙遮阳系数SC，公式如下：SC = 幕墙太阳光总透射比/标准玻璃（3mm厚透明玻璃）太阳光总透射比。
计算结果：幕墙遮阳系数SC = [X]，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。
（三）可见光透射比计算

按人眼视见函数加权计算，结合面板可见光透射比及各组成部分面积占比，加权平均得到幕墙整体可见光透射比。
计算结果：可见光透射比[X]，符合建筑采光设计要求。
（四）结露性能评价

计算幕墙内表面露点温度，对比室内露点温度，判断是否产生结露。计算结果：幕墙内表面温度[X]℃，高于室内露点温度[X]℃，无结露现象，满足结露性能要求。
五、计算结论

本项目幕墙系统的传热系数、遮阳系数、可见光透射比及结露性能均通过计算验证，所有指标均满足《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热工计算规程》及项目设计要求，热工性能达标，可作为幕墙设计、施工及验收的依据。
